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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数据治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据治理能力体系和生命周期治理体系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数据主管单位、提供单位、使用单位规范治理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069-2022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GB/T 34960.5-2018 信息技术服务治理 第 5 部分：数据治理规范

GB/T 36344-2018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35295-2017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治理 data governance

对数据进行处置、格式化和规范化的过程。

[来源：GB/T 35295-2017，定义 2.1.43]
3.2

数据生命周期 data lifecycle

数据从产生，经过归集、存储、共享、开放、应用，直至销毁等各种生存形态的演变过程。

[来源：GB/T 25069-2022，定义 3.572]

4 总体要求

数据治理总体上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一数一源一标准，每一条基础数据有且只有一个法定采集机构，该法定采集机构负责数据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对每一条基础数据进行贯标处理。

b） 应记录并保留数据治理过程中历史数据的变化和移动情况，确保数据的可追溯性。

c） 数据治理过程中不应造成数据的缺失和遗漏，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d） 应如实准确地处理数据，不应虚构或篡改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5 数据治理能力体系

治理能力体系明确了数据主管单位、数据提供单位、数据使用单位在数据治理中应具备的能力，包

括组织保障、人员能力、技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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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组织保障

应建立数据治理组织架构，明确数据治理管理制度和职责。

5.2 人员能力

应提供数据治理培训，以提升人员对数据格式规范和治理工具操作能力的掌握。

5.3 技术工具

5.3.1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制定数据过滤策略，对错误、无效、过时、重复或与政务处理不相关的数据进行过滤；

b） 对来源多样、格式不一的数据进行标准化与转换，梳理数据关系，统一数据视图；

c） 对数据资源目录中的必填项目进行严格检验，若关键字段缺失，需与数据提供单位协商后补全。

5.3.2 数据质量检测

数据质量检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数据提供单位应规范数据生产，依据相关文件完成数据质量自查；

b） 自治区一体化数据资源服务平台应具备质量检测的相关功能，确保质量规则的应用；

c） 对于多来源的相同业务数据，应进行多源数据校核；

d） 数据质量检测应定期生成各维度的质量检测报告，及时更新和优化检测规则。

6 数据生命周期治理体系

数据生命周期治理体系按照数据生命周期实施治理工作，包括产生、归集、存储、共享、开放、应

用、销毁等七个阶段。

6.1 数据产生阶段质量治理方法

数据产生阶段质量治理应包括以下方法：

a） 设置业务验证规则，用于在数据产生阶段进行数据质量检查；

b） 在系统中实施验证，添加规则验证，包括非空验证、值域验证、唯一性验证；

c） 定期实施质量核查，包括完整性、唯一性、精确性、一致性、及时性核查；

d） 数据清洗和转换，对于已经产生的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数据，使用数据处理工具进行清洗和转换。

6.2 数据归集阶段质量治理方法

数据归集阶段质量治理应包括以下方法：

a） 数据提供单位制定业务数据质量规则；

b） 数据主管单位负责审核并确定数据质量的业务格式规范；

c） 归集数据过程开展数据核查，形成问题数据库，并反馈至提供单位；

d） 数据提供单位进行数据治理，并重新实施归集操作；

e） 数据主管单位重新开展数据质量核查，确认无误后入库。

6.3 数据存储阶段质量治理方法

数据存储阶段质量治理应包括以下方法：

a） 数据主管单位制定数据分层分域质量格式规范，数据质量治理的通用格式按照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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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据主管单位利用一体化数据资源服务平台实施数据质量核查，形成问题数据库和质量报告；

c） 数据提供单位按照数据治理质量报告实施数据治理，实施二次数据归集；

d） 数据主管单位重新开展数据质量核查，确认无误后入库。

6.4 数据共享阶段质量治理方法

数据共享阶段质量治理应包括以下方法：

a） 数据使用单位反馈不符合业务需求的数据；

b） 数据主管单位再现使用场景，研判是否需要开展数据质量治理；

c） 数据主管单位开展数据溯源，实施数据质量核查，形成问题数据库和质量报告；

d） 数据提供单位按照数据治理质量报告实施数据治理，实施二次数据归集；

e） 数据主管单位跟踪确认数据质量治理结果，同步至使用单位；

f） 数据使用单位确认数据治理结果，评价反馈治理成效。

6.5 数据开放阶段质量治理方法

数据开放阶段质量治理应包括以下方法：

a） 社会公众反馈不符合业务需求的数据；

b） 数据主管单位再现使用场景，研判是否需要开展数据质量治理；

c） 数据主管单位开展数据溯源，实施数据质量核查，形成问题数据库和质量报告；

d） 数据提供单位按照数据治理质量报告实施数据治理，实施二次数据归集；

e） 数据主管单位跟踪确认数据质量治理结果，同步至使用单位；

f） 数据使用单位确认数据治理结果，评价反馈治理成效。

6.6 数据应用阶段质量治理方法

数据应用阶段质量治理应包括以下方法：

a） 数据主管单位及时收集在开发创新应用过程中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

b） 数据主管单位数据管理团队再现应用场景，研判是否需要开展数据质量治理；

c） 数据主管单位数据管理团队开展数据溯源，实施数据质量核查，形成问题数据库和质量报告；

d） 若为存储数据治理问题，数据主管单位数据管理团队直接介入进行治理操作，并公开治理详情，

比如数据的最初来源、治理动因、处理结果及受影响范围，增强透明度；

e） 若问题根源在于数据提供单位，应依据质量报告指导数据提供单位实施治理，完成数据的重新

集成；

f） 数据主管单位持续跟踪确认数据质量治理结果，评价反馈治理成效。

6.7 数据销毁阶段质量治理方法

数据销毁阶段质量治理应包括以下方法：

a） 界定数据销毁手段，确保既包括逻辑删除以保护信息安全，也涵盖物理销毁以彻底消除敏感信

息；

b） 明确数据销毁的范畴，不仅针对目标数据本身，还应延伸到与其有依赖关系或衍生关系的所有

相关数据；

c） 执行选定的销毁操作，无论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数据逻辑擦除，还是采取物理破坏的方式，

均需确保操作的有效性和彻底性；

d） 实施销毁后质量审核，检查销毁作业的一致性，确认所有指定数据均按要求处理，并验证销毁

行动的时效性，确保流程高效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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